附件一：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及《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过程指南》等国家标准，为我院提供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及互联网医院系统两个系统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服务;

2、按合同规定时间向医院提交《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报告》;

3、医院提供基本资料:被测系统总体描述文件，详细描述文件，系统验收报告，在用信息系统基本情况调查表，信息化建设状况与发展情况等;

4、报价单位负责将测评报告上交长春市公安局备案并取得批复;

5、报价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进行测评对象选取，逐条与《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要求项进行差距分析，形成问题清单及整改建议;

6、报价单位按照《吉林省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五条，与医院签署测评服务合同，依据有关标准规范开展测评业务，防范测评风险，客观准确地反映被测评对象的安全保护状况;

7、报价单位严格按照公安部发布的等级报告模板编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报告》;

8、报价单位提供一年两次网络安全培训，并配合医院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